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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權利，亦屬憲法上開規定意旨之所在。國家制定有關工會之法律，

應於兼顧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前提下，使勞工享有團體交涉及爭議等

權利。工會法第四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、軍火工業之員

工，不得組織工會。」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、工友組織工會部分，因

該技工、工友所從事者僅為教育事業之服務性工作，其工作之性質，與

國民受教育之權利雖有關連，惟禁止其組織工會，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

權益，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限度，侵害從事此項職業之

人民在憲法上保障之結社權。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年

時，失其效力。又工會為保障勞工權益，得聯合會員，就勞動條件及會

員福利事項，如工資、工作時間、安全衛生、休假、退休、職業災害補

償、保險等事項與僱主協商，並締結團體協約；協議不成發生之勞資間

糾紛事件，得由工會調處；亦得為勞資爭議申請調解，經調解程序無效

後，即得依法定程序宣告罷工，以謀求解決。此觀工會法第五條、第六

條、第十二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六條及團體協約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

有關規定自明。基於教育事業技工、工友之工作性質與國民受教育權利

之保護，諸如校園之安全、教學研究環境之維護等各方面，仍不能謂全

無關涉；其勞動權利之行使，有無加以限制之必要，應由立法機關於一

年內檢討修正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（84.3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

測，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，將人民原有

土地所有權範圍，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，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

籍圖，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。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

施地籍測量時，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，毫無爭議，地政

機關依照規定，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則於測量結

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，提出異議，測量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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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行確定，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

記。惟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，法院

應就兩造之爭執，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，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，

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，為其敗訴之判決。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四月二

十二日第八次民事庭會議決議（一）略謂：為貫徹土地法整理地籍之土

地政策，免滋紛擾，不許原指界之當事人又主張其原先指界有誤，訴請

另定界址，應認其起訴顯無理由云云，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有違憲法保障

人民財產權及訴訟權之規定，應不予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人民於其憲

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

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

法。其中所稱命令，並不以形式意義之命令或使用法定名稱（如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三條之規定）者為限，凡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其職權所發布

之規章或對法規適用所表示之見解（如主管機關就法規所為之函釋），

雖對於獨立審判之法官並無法律上之拘束力，若經法官於確定終局裁

判所引用者，即屬前開法條所指之命令，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，迭經本

院著有解釋在案（釋字第二一六號、第二三八號、第三三六號等號解

釋）。至於司法機關在具體個案之外，表示其適用法律之見解者，依現

行制度有判例及決議二種。判例經人民指摘違憲者，視同命令予以審

查，已行之有年（參照釋字第一五四號、第一七七號、第一八五號、第

二四三號、第二七一號、第三六八號及第三七二號等解釋），最高法院

之決議原僅供院內法官辦案之參考，並無必然之拘束力，與判例雖不能

等量齊觀，惟決議之製作既有法令依據（法院組織法第七十八條及最

高法院處務規程第三十二條），又為代表最高法院之法律見解，如經法

官於裁判上援用時，自亦應認與命令相當，許人民依首開法律之規定，

聲請本院解釋，合先說明。
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。又人民有訴訟之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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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第十六條亦有明文規定。人民財產權遭受侵害，循訴訟途徑謀求救

濟，受理之法院，應依其權限，本於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依經驗法則及論

理法則等，就其爭執予以裁判，發揮司法功能，方符憲法上開條文之意

旨。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

測，係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，就人民原有土

地所有權範圍，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，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

圖，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。故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原籍測

量時，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而無爭議者，地政機關應依

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縱令土地所有權人於測量結果

公告期間以指界錯誤為由，提出異議，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

行確定，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。惟有爭執之土地所

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，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，依調

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，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，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

由，為其敗訴之判決。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八次民事庭會

議決議蔄略稱：相鄰土地所有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均於地政機

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，毫無爭議，地政機關依照規定，已依其共同

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於測量結果公告後，自不許土地所有權

人主張其原先指界有誤，訴請另定界址等語，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有違憲

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訴訟權之規定，應不予適用。

釋字第三七五號解釋（84.3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前段規定：「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，其由

能自耕之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，而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，免徵遺產稅

或贈與稅」，其目的在於有二人以上之繼承人共同繼承農業用地時，鼓

勵其協議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，庶免農地分割過細，妨害農業發

展。如繼承人僅有一人時，既無因繼承而分割或移轉為共有之虞，自無

以免稅鼓勵之必要。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前段規定：「本條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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